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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与发展委员会 

第四十五届会议 

2012 年 4 月 23 日至 27 日 

临时议程
* 
项目 4 

有关各国在人口事项上的经验的 

一般性辩论：青少年和青年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加拿大人口与

发展行动组织提交的陈述 
 
 

 秘书长收到下列陈述，兹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6 和

第 37 段的规定分发。 

 

 

 
*
 E/CN.9/2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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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 
 
 

 本陈述由加拿大人口与发展行动组织提交，本组织是一个非营利的倡导组

织，力求通过促进在人权和国际发展领域采取以生殖权利、性权利及健康为主要

重点的渐进式政策，提高妇女、男子和儿童的生活质量。 

 人口与发展委员会第四十五届会议主题“青少年和青年”是一个紧迫议题。

我们认识到，虽然在履行《开罗行动纲领》及《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的承诺方

面取得了进展，但仍亟需在政策和方案领域扩大进展，尊重、保护和促进青少年

的性健康与生殖健康及权利。 

 委员会第四十五届会议为世界各国政府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可借此再次

承诺增进年青人的人权、健康和福祉。对年轻人的性健康和生殖健康需求及权利

认识不足，阻碍了其实现人权。因此，我们敦促各国政府在本届会议的成果中深

刻体现并承诺增进青少年的性健康与生殖健康及权利。 

 我们敦促各国政府在本届会议期间，特别注意少女和年轻妇女的性健康与生

殖健康和权利。性别不平等对少女和年轻妇女的健康、生活和福祉有着深远影响，

在就业、健康和受教育机会以及被确认为权利持有人等发展议程方面，她们仍是

最边缘化的群体之一。由于对少女和年轻妇女的特殊需要缺乏研究和相应实施方

案，她们被进一步推到社会的边缘，其基本人权也受到剥夺。各国政府已经重申，

如果不促进和保护妇女、包括年轻妇女的权利，就无法实现性别平等。性别平等

是使妇女享有可达到的最高水准的身心健康权利的基本要素，而要实现这一点，

就必须增强向妇女提供性健康和生殖健康的信息和服务，并保护她们的人权。 

 因此，我们敦促各国政府履行承诺，确保向年轻人、尤其是少女和年轻妇女

普及性健康与生殖健康服务。这包括提供信息和全面的性教育，使年轻妇女和女

孩能掌握各种工具，为自己做出最好的选择。同时保证她们能使用现代避孕药具

和性健康与生殖健康服务，不会为此遭遇法律障碍、羞辱、歧视和胁迫。这意味

着要向她们提供资源，使她们能够对自己的健康和生活做出知情和负责任的选

择。这也意味着使她们能够获得安全的人工流产服务，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她们的

身体完整性、自主权、自由和尊严得到尊重。 

 在世界许多地区，社会禁忌、无法获得完善的信息以及资源和基础设施匮乏

等诸多因素导致儿童和年轻人难以获得旨在提供知识和减少风险的性教育。这使

许多年轻人容易受到胁迫、虐待、剥削、意外怀孕和包括艾滋病毒在内的性传播

感染等问题之害。 

 必须将对年轻人友好的全面的性教育纳入所有正规学校课程，以确保青少年

能够获得性别角色、性别平等、性知识、人际关系、谈判技巧、性取向的多样性、

性传播感染、艾滋病毒预防和人体解剖等方面适当的、以科学为基础的综合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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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这些信息可以使女孩和年轻妇女就她们的身体和生活作出知情决定。没有必

要一切从头做起，已经有了最佳做法，其中一些载于题为《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

一书，这是由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与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联合规划

署(艾滋病署)、联合国人口基金、联合国儿童基金和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合

作出版的。全面的性教育必须辅之以向年轻人提供性健康与生殖健康和权利服

务，包括提供现代和可负担得起的避孕药具，从而使年轻人有权做出自主和负责

任的决定。 

 除了获得可负担得起的现代避孕药具外，年轻妇女还应有权合法地获得安全

的人工流产服务。正如人人享有可达到的最高水准的身心健康权利问题特别报告

员 2011 年的报告所指出的，无法获得人工流产服务是一个令人关切的问题，《儿

童权利公约》也提到了这一问题对少女生活和健康的影响。 

 世卫组织出版的题为《不安全的堕胎：2008 年全球和各区域不安全堕胎的发

生率及相关死亡率估算数据》一书指出，有研究表明，法律限制人工流产非但不

能降低堕胎数量，反而会增加产妇死亡的危险，因为她们不得不去找那些没有受

过专门训练的人在秘密和不卫生的环境下进行不安全的堕胎。这种堕胎对少女和

年轻妇女的不利影响尤其严重，因为法律、社会和文化障碍以及对人工流产的耻

辱化限制了她们获得性健康与生殖健康服务。 

 我们敦促各国政府和其他利益攸关者强调获得人工流产服务的重要性，消除

对获得安全、可负担得起的人工流产服务的法律限制，促进采取基本干预措施，

以实现《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行动纲领》所确定、并在《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

及千年发展目标中进一步强化的各项目标。 

 如果不能解决这些关键问题，本届会议的任何政策成果都是不成功的，都不

能满足青少年和年轻人的需求，解决他们面对的现实和权利等问题。因此，我们

敦促会员国考虑这种情况的严重性，并敦促国际社会： 

• 确认女孩、年轻妇女和青年男子是拥有者，保护和维护他们的人权，包

括性健康和生殖权利及健康。 

• 确认包括妇女和女孩在内的年轻人越来越有能力对其身体和生活做出

自主和负责任的决定。 

• 确认提供可负担得起的、安全和合法的人工流产服务和全面的性教育以

及获得现代避孕药具和对性别问题敏感的、对青年友好的性健康和生殖

健康服务将改善少女和年轻妇女的健康。 

• 制定循证、以权利为本的政策，解决各国少女和年轻妇女面临的现实问

题，促进建立公平、和平和公正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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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保提供足够的财政资源，执行保障和促进青少年性健康与生殖健康和

权利的方案以及干预措施。 

• 确保不同群体的年轻人能真正参与所有方案、政策和干预行动，只有这

样才能保证关于性健康与生殖健康和权利的方案以及政策能解决所有

年轻人面对的现实和关切问题以及优先事项。 

 


